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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提供

背景資料；條例草案旨在就設立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下稱 "互
通系統 ")、互通和使用當中所載資料及資訊、保護互通系統，以
及其他附帶和相關事宜訂定條文。本文件亦簡述衞生事務委員

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有關立法建議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繼當局就日後醫療系統的服務模式進行公眾諮詢 1，以

及推行 "公私營醫療合作   醫療病歷互聯試驗計劃 "，以測試
互通電子健康紀錄的可行性和接受程度後，政府於 2008年 3月發
表題為 "掌握健康，掌握人生 "的醫療改革諮詢文件，當中建議發
展電子健康紀錄互通，作為支持醫療改革的一項基礎建設。根

據在諮詢過程中取得的正面回應，政府於 2009年推展一項為期
10年並分兩個階段進行的計劃，以開發互通系統。政府計劃在
2014年年底前啟用互通系統，讓公營及私營醫護提供者在取得
病 人 的 同 意 後 可 互 通 電 子 健 康 紀 錄 。 在 2009-2010年 度 至
2013-2014年度推行的第一階段計劃主要目標之一，是在互通系
統啟用前制訂法律框架，以保障資料私隱和系統保安。  
 

                                                 
1  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於 2005年 7月 19日發表題為 "創設健康未來 "的討

論文件，就日後醫療系統的服務模式提出建議；該委員會在文件中首次提出

開發一個全港病歷系統的建議，以諮詢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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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下稱 "《私隱
條例》")就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訂定條文，沒有就與健康有關的
資料訂定任何特定條文。《電訊條例》 (第 106章 )及《刑事罪行
條例》 (第 200章 )就非法取用電腦及電腦資料的行為訂定一般罪
行。鑒於互通資料的獨特安排、健康紀錄的敏感性質，以及為

建立公眾對互通系統的信心而有需要提供的額外保障措施，政

府認為有必要提出新法例，以配合互通系統帶來的新情況。

2011年 12月，政府就互通系統的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下稱 "框
架 ")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至 2012年 2月結束。根據諮詢結果，
政府訂定規管互通系統框架的理念和原則，當中包括讓醫護接

受者及醫護提供者自願參加；醫護提供者基於 "病人正接受其護
理 "及 "有需要知道 "的原則查閱資料；預設的資料互通範圍；醫
護接受者及醫護提供者身份的識辨和核實；互通系統的管治；

以及提供靈活變通和科技中立的法律框架和訂明運作及保安要

求的實務守則。  
 
 
條例草案  

 
4.  政府當局於 2014年 4月 30日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
設立互通系統、就互通和使用當中所載資料和資訊及保護互通

系統的事宜訂定條文，以及就附帶及相關事宜訂定條文。條例

草案涵蓋多項事宜，包括互通系統的設立、專員的委任、醫護

接受者及醫護提供者的登記、電子健康紀錄的使用、系統的保

安和完整性、與《私隱條例》的相互關係、針對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運作的新訂罪行、投訴及上訴機制、查閱證面數據，以及

政府和公職人員的法律責任。條例草案的主要特點載於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FH CR 1/1/3781/10)第 6至 20段。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事務委員會於 2009年至 2013年期間舉行 5次會議，討論
開發互通系統的事宜、該系統的框架，以及有關的立法建議。

事務委員會並於其中一次會議聽取團體代表的意見。事務委員

會委員亦於 2014年 2月 28日視察互通系統的運作示範。委員的商
議工作及關注事項綜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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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及保安的保障  
 
6.  委員關注互通系統所載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以及該系

統的完整性和保安。部分委員建議，任何人如明知或罔顧後果

地未經醫護接受者同意，檢取或披露儲存於互通系統的醫護接

受者資料，或其後將該等資料出售以圖利，應屬觸犯刑事罪行。

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措施，以保障電子健康紀錄資料的

私隱，以及預防資料遺失及損毀。  
 
7.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在開發互通系統和草擬擬議法例的

過程中一直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緊密合作。電子健康紀錄

統籌處亦已完成第一及第二階段的私隱影響評估。當局預期在

2014年第一季展開第三階段的私隱影響評估。此外，當局會在
互通系統於 2014年年底開始運作後展開私隱循規審核。當局建
議，參與的醫護提供者須符合 "病人正接受其護理 "及 "有需要知
道 "的原則，方可查閱電子健康紀錄資料。此外，當局會為防止
惡意及未獲授權查閱互通系統所載資料的行為特訂新罪行，以

加強阻嚇作用。  
 
8.  關於保障資料完整性和保安方面，政府當局表示，互通

系統會採用中央資料庫的方式。電子健康紀錄核心設施結構會

建基於一個中央電子健康紀錄互通資料儲存庫，而由參與的醫

護提供者上載至電子健康紀錄中央儲存庫的所有資料，均會先

行適當地轉換、重整、標準化和重訂格式，然後才存入互通系

統。當局亦會設立輔助數據中心，藉此同步備存兩套資料，以

預防資料遺失及損毀。整個互通系統會安裝在一個穩妥的平台

上，並設有多道防火牆、入侵偵察工具，以及業內卓越的加密

技術，以保護病人的健康資料。  
 
9.  委員察悉，互通系統將由個別醫護提供者使用的獨立電

子醫療紀錄╱電子病歷紀錄系統 (下稱 "電子醫療╱病歷紀錄系
統 ")，以及一個讓這些電子醫療╱病歷紀錄系統互相連接以互通
電子健康紀錄的中央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基建平台組成。他們關

注到政府當局如何能防止個別電子醫療╱病歷紀錄系統內的系

統或數據輸入錯誤，影響互通系統內病人健康資料的準確性。

政府當局指出，當局會借助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對該系統
的專業知識和技術，以便開發私營界別的電子醫療╱病歷紀錄

系統。政府當局亦向委員保證，當局會建立一套全面的保安及

審核框架，確保互通系統運作安全和穩妥。個別醫護提供者亦

應採取合理步驟，以確保其連接互通平台的電子醫療／病歷紀

錄系統不會損害互通系統的保安，或危害互通系統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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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於輸入或更正電子健康紀錄資料後查核資料，確保資料準

確無誤。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資料範圍  
 
10.  委員對把敏感資料納入互通系統此做法意見紛紜。部分

委員認為，為保障醫護接受者的私隱，不應把敏感的健康資料

列為互通系統內的可互通資料。不過，部分其他委員則認為，

豁除部分敏感的健康資料或會影響向醫護接受者提供護理的質

素。  
 
11.  政府當局強調，讓醫護接受者自願參與互通系統，會使

醫護接受者在限制查閱其健康資料方面有彈性。只有訂明醫護

提供者才可在取得醫護接受者的同意後基於 "有需要知道 "的原
則查閱互通系統內的紀錄，而他們查閱該等紀錄會受到規管，

以確保符合互通系統的保安規定。至於資料的互通範圍，政府

當局認為，為確保醫療服務的質素，必須確保電子健康紀錄資

料全面及完整。政府當局會參考海外經驗，就查閱敏感資料的

額外限制進行進一步研究。  
 
醫護接受者查閱電子健康紀錄資料  
 
12.  委員關注到醫護接受者查閱本身電子健康紀錄資料，以

及就互通該等資料給予及撤回同意的權利。他們認為，醫護接

受者作為資料當事人，應獲准查閱其一套完整及準確的電子健

康紀錄資料。委員亦關注到向查閱電子健康紀錄資料的醫護接

受者收取的費用。  
 
13.  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會設立一個簡單的應用機制，讓

醫護接受者容易查閱其電子健康紀錄資料。鑒於製作病人電子

健康紀錄的行政成本將微不足道，當局預計查閱資料要求的收

費不會高昂。鑒於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屬自願性質，登記醫

護接受者可隨時撤回其參與及互通同意。  
 
14.  關於委員建議訂明醫護提供者如沒有在互通系統輸入

參與的醫護接受者的完整紀錄，應負上法律責任一事，政府當

局表示，醫護專業人員有責任為其病人備存一套完整及準確的

醫療紀錄。他們應在互通系統上載參與的醫護接受者健康資料

的預設範圍。至於互通電子健康紀錄範圍以外的資料，則可保

存於醫護提供者的文件紀錄或本身的電子醫療╱病歷紀錄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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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機構  
 
15.  委員察悉，互通系統會由一個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營

運機構 (下稱 "營運機構 ")運作。委員對於營運機構的管治及其管
理局的成員組合表示關注。部分委員認為，營運機構應以法定

機構的形式在醫管局之下成立，以充分利用醫管局對系統的專

業知識為開發互通系統提供支援，並確保病人健康資料的保

安。然而，部分其他委員卻建議營運機構應以獨立管治機構的

形式成立。  
 
16.  據政府當局所述，營運機構會根據擬議法例成立，並獲

授權對參與的醫護提供者的相關電子紀錄系統和內部查閱限制

系統進行保安審核。營運機構雖然會設於食物及衞生局而非醫

管局之下，但會充分利用醫管局的專業知識及經驗開發及改良

互通系統。在適當的情況下，醫療界別及病人團體的代表會獲

邀加入營運機構的組織架構。當局其後告知委員，當局將委任

一名公職人員擔任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負責互通系統的管理、

運作及日後發展。  
 
私營醫護提供者的參與  
 
17.  委員關注到私營醫院及醫生是否準備就緒，參與電子健

康紀錄互通。有委員建議，當局應向私營醫護提供者提供誘因，

吸引他們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尤其是吸引獨自執業的醫生參

與；他們保存了大量以紙張備存的病歷紀錄，若要把這些紀錄轉

為電子紀錄，則須承擔高昂的費用。亦有委員認為，電子健康紀

錄的結構設計應能處理中文文字，以方便日後讓中醫參與。  
 
18.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醫學會及香港西醫工會均支持開發

電子健康紀錄。政府當局已邀請所有私營醫院加入有關裝置臨

床醫療管理系統適配組件的專責小組。為鼓勵私家醫生參與，

政府當局會承擔開發互通系統的費用，並向私家醫生提供適當

的培訓及技術支援。當局相信，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私家

醫生所承擔的硬件費用應該不多。此外，當局會一如既往，繼

續致力在各項資助醫療計劃和公私營協作計劃中採用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向私營醫護提供者推廣電子健康紀錄互通。政府當

局亦會確保市場上能夠提供與電子健康紀錄兼容的電子醫療╱

病歷紀錄系統及其他健康資訊系統，讓私家醫生、診所和其他

醫護提供者連接至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平台。雖然中醫在最初階

段不會涵蓋在互通系統之內，但當局預計隨着用詞方面更為統

一，以及把中醫納入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後，便會有更多中醫

習慣以電子形式儲存病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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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互通系統的人力支援  
 
19.  委員關注到推行互通系統會否導致醫療資訊科技專業

人員的人才由醫管局流失至私營醫護提供者。有委員認為，政

府當局應在開發計劃的隨後階段增加資訊科技界的參與，以促

進醫療資訊科技業的發展。  
 
20.  政府當局表示，雖然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基建核心部件會

充分利用醫管局的專業知識和技術，但臨床醫療管理系統擴展

部件主要會由資訊科技界的專業人員開發。當局已就提供醫療

資訊科技學位課程的事宜與專上院校商討，以期日後在醫療資

訊科技範疇建立更龐大的專業人員隊伍。  
 
 
相關文件  

 
21.  立法會網站內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5月 12日



附錄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3月 9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724/08-09(01)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6月 19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101/08-09(01)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2月 12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年 6月 11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3年 3月 18日  
(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4年 1月 20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4年 3月 4日 * 
 

CB(2)993/13-14(01) 
CB(2)993/13-14(02) 
(僅限委員參閱 ) 
 

 
* 發出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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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hs/papers/hs0619cb2-210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11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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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2061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303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303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401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40120.pdf

